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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紓解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迅速疏導溝渠積水，清理街道廢棄物及環境清

潔之整理工作。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之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中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 權責單位 

中西區清潔隊。 

5. 任務分工事項 

5.1 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5.2 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5.3 轄內路樹倒塌之清理。 

5.4 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5.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 作業程序（附件 7.1） 

6.1 災前整備 

6.1.1 於防汛期前依「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附件 7.2)完成

例行檢查乙次。 

6.1.2 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本組依環保局及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示成立各隊部之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均應於接獲通知時立即趕赴隊

部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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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時，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間內報到(附件

7.3)，參加整備會議，並填具人員、機具報到表(附件 7.5)。 

6.1.4 任務小組人員，如因故不能抵達時，由組長指定代理人，遇有突發災害而

交通中斷，應於交通恢復後，立即自動進駐工作崗位。 

6.1.5 任務編組人員一律停止休假，由負責人確實掌握，在指定地點待命，非有

命令不得離開工作崗位。 

6.1.6 待命車輛、機具應停放於適當安全地點，隨時準備出動。 

6.2 災害應變(風災、水災、地震時之救災程序及內容) 

6.2.1 本組組長親自坐鎮隊部，以因應緊急及特殊狀況之應變措施。 

6.2.2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人員應填

寫受理案件管制單(附件 7.6)交受命單位及人員收執，並立即依權責調度人

員、機具執行救災任務，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

表（附件 7.7）中，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6.2.3 若災情不斷擴大，非區災害應變中心能力所及時，組長應作判斷，並向指

揮官報告，先行尋求跨區支援，必要時再向區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6.2.4 災情處理完畢應將處理成效詳列於災情通報表，回報指揮官並予以結案。 

6.2.5 任務小組責任範圍 

(1) 清除側溝、排水設施易淤塞之廢棄物。 

(2) 疏導積水，清除水溝堵塞物。 

(3) 暫時移置斷落之樹枝、樹幹及廣告招牌等廢棄物，排除交通幹線障礙

(必要時搶修組應立即協助)。 

(4) 查報積水地區及原因。 

6.3 災後復原 

6.3.1 災情處理完畢應將處理成效詳列於災情通報表，回報指揮官並予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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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在災害通過後，交通恢復時，組長應就轄區受災狀況勘查並擬災後復建計

畫，依人員狀況適當編組後，展開污泥、垃圾清除工作，組長、領班應巡

視災區督導災後復建工作進行，並將災區狀況及工作進度，報告指揮中

心，使指揮中心及指揮官隨時了解狀況。 

6.3.3 本組轄區之各分組倘需要支援時，由組長調派其他分組人車支援，必要時

請區公所及市府協調支援。 

6.3.4 本組轄區淹水地區、面積、損壞果皮箱數量及設置地點等一併報指揮中

心。 

6.3.5 為儘速清運污泥、垃圾工作，由組長依權宜報請環保局決定，將收集住戶

垃圾時間路線變更，並請民政課通知各里，請里辦廣播籲請居民合作。 

6.3.6 清運作業順序，先清運重要道路之污泥、垃圾，繼之一般道路，最後為小

街巷弄，並以排除交通障礙為優先，行道樹倒臥斷落先予移置路旁，使其

不妨礙交通。 

6.3.7 清掃工作人員，除應穿反光背心，並應確實注意安全。 

6.3.8 如通往垃圾轉運站之道路中斷不能通行時，可在適當地點停放或研議暫設

垃圾轉運站，至道路可以通行時，即運往處理場(廠)或視實際狀況繞道運

送，以爭取時效。 

6.3.9 當日工作完畢後，將當天清運成果列表，於第二日通報區災害應變中心，

全部工作結束後並應立即彙報環保局。 

6.3.10 當指揮中心通報解除待命，即解除本任務編組，恢復常態。 

6.3.11 救災期間擔任工作人員加班費應核實報支。 

6.3.12 配合環保局或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召開檢討救災工作之得失，作為今後工作

參考。 

7. 附件 

7.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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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7.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7.4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7.5 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7.6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7.7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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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作業流程圖 

 
重大災害警報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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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應 變 中 心 

編組人員報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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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決 議 事 項 

發 生 災 害 

未 發 生 災 害 接收災情通報 

災害排除回報災

害 應 變 中 心 

依指示解除警報簽退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中

心 

回歸平時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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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援 

向市災害

應變中心

請求支援 

災情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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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措施 

環 

 
保 

 
組 

1 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2 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3 垃圾集中、轉運站清冊 □有 □無    

4 人員、機具編組 □有 □無    

5 清運車輛調度      

5.1 洗街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5.2 垃圾車（壓縮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5.3 資源回收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5.4 卡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5.5 消毒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5.6 掃街車 □有  部 
□無、□故障 

說明： 
   

6 文書表件      

6.1 作業流程圖 □有 □無    

6.2 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6.3 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6.4 清運垃圾成果報表 □有 □無    

6.5 新聞稿 □有 □無    

6.6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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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一、災害名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             

四、編組人員簽到(退)                                       

組  別 

名  稱 

編  組 

職  稱 

所 屬 

單 位 
姓  名 

簽到(退)時間 
備  註 

 年 月 日 時 分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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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排班輪值表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保組 

輪值順序 課室/單位 職稱 姓  名 家 中 電 話 手 機 電 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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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災害名稱 ：_______________ 

可動用人數：______________ 

 

機具名稱 數量 放置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考 

      

      

      

      

      

      

      

      

      

      

      

      

      

      

      

      

      

      

      

備考 本表可依各編組所控管之器材、機具內容自行調整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到地點： 

指揮官：                     組長：                         填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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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Emic號碼:                                     公所流水號：    

□消防署 119、1999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電話(line)案件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接聽人員  

通 報 人  通報人員電話  

地
點 

              里 (請詳細填寫地址，至門牌號碼或路口) 

 

災  

害  

類  

型 

□路樹災情 (倒塌、傾斜) 

□廣告招牌災情 (掉落、欲墜) 

□道路、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邊坡坍方、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道路落石、路基流失)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橋梁斷裂、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 

□鐵路、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道路中斷、電車線設備故障、工程災害) 

□積淹水災情 (房屋、房屋地下室、道路、地區、地下道) 

□土石災情 (土石流、土石崩落、堰塞湖)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建物輕微受損、建物半倒、建物全倒、古蹟毀損) 

□水利設施災情 (堤防毀損、抽水站受災、水閘門故障)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毀損、變電所或電廠受災、路燈故障、電力停電、電信停

話、自來水停水、瓦斯管線毀損、交通號誌損壞) 

□車輛、交通事故(車輛因災毀損、車禍、航空器事故、海難) 

□環境污染 

□火災(建築物、危險物品、工廠、公共場所、車輛或船艇)  

□其他災情(人員落水、漁港設施損壞、漁船(筏)毀損、救護送醫案件、溪水暴漲、地貌突變

（改變）、請求（協助）疏散撤離)：                                                                           

災
情
描
述 

 □嚴重影響交通  □積淹水(30公分以上需抽水機)  □河川水位高漲(溢堤)    

 □其他急迫性危險 

 □                                                                                             

權
責
單
位 

 □治安交通組  □搶修組(維生管線聯繫窗口)       □搶  救  組    □醫  護  組     

 □環  保  組  □收容救濟組     □幕僚查報組    □總  務  組    □維生管線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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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情  

形 

□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 

 

 

□轉權責單位              處理 

                   

                                                □EMIC系統故障，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簽收人/時間：                                   □已結案 

填表說明： 

一、為因應電話線路增加，請各編組人員協助電話接聽及記錄本表（一式二份）。 

二、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以利案件詢問、回覆及追蹤。 

三、地點填寫越詳細越好，如該處無道路名稱，則留明顯、大家熟知之路標。 

四、災害類型填寫要點：方框為主選項，括號內為災情細項，兩者均需勾選。(兩項內容

均為 EMIC制式選項，需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狀況相符)，若災情無適宜分類，

則勾選其他，並填寫災情描述(例如水塔掉落)。 

五、災害描述填寫要點：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嚴重阻礙

行車安全。 

六、管制單記錄完竣，請逕送指揮官勾選權責單位及批示。 

七、指揮官批示後，由幕僚查報組將第二聯分送權責編組執勤人員，並簽收於第一聯內，

以利各單位據以執行救災任務。 

八、管制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完成上傳後，左上方填寫 Emic號碼以利後續追蹤。 

九、各權責單位於執行任務完竣後，請將處理結果記載於管制單內。 

 
 

 

結案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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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7 

臺中市中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天然 

臺中市中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組別： 

 編 

號 
年 月 日 

時間 

（起訖） 
大事摘要 處理方式 填表人（簽名） 

      

      

      

      

      

      

備 

註 
一、本表務請於中心任務解除時完成記載繳交指揮官，以備呈報市府論功、懲處之重要管

考依據。 

二、本表如未按規定填寫及繳交，相關責任之追究請自行負責。 

中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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